
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休閒遊憩與觀光餐旅管理系 

自我評鑑辦法 

                              中華民國 108 年 8月 14 日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 年 1月 26 日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休閒遊憩與觀光餐旅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依「大漢技術學院自我評鑑 

實施辦法」訂定「休閒遊憩與觀光餐旅管理系自我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以建立本系自我評鑑與自我改善機制，定期檢視本系發展目標及 

       策略，凝聚共識建立特色，以達循環改善有效提升系教學、研究與服 

       務品質之目的。 

第三條 本系自我評鑑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組成，系主任為      

       召集人並進行自我評鑑之規劃、實施、執行與指導工作。 

第四條 本系自我評鑑內容包含下列各項： 

       構面一、目標與發展 

       構面二、教學與學習 

       構面三、經營與發展之績效 

       構面四、自我改善 

第五條 本會應根據各評鑑項目成立評鑑工作小組，評鑑工作小組並依其評鑑項目 

內容及任務，實際進行自我評鑑工作。 

第六條 自我評鑑之實施流程如下： 

一、由召集人發起召開會議，並依據系所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設計 

    自我評鑑過程。 

二、本會依教師專長屬性分配評鑑項目，建立溝通聯繫與協調機 

制，並進行自我評鑑之輔導與執行工作。 

三、各分項負責教師就評鑑項目提出量化與質化資料實際執行自 

    我評鑑工作。 

四、各「評鑑工作小組」經說明與討論之後，依據自我評鑑報告書 

格式撰寫自我評鑑報告。 

五、各分項負責教師依據自我評鑑之缺失提出改善建議，擬定具 

    體改善計畫，由本會依據改善計畫進行管考工作。 

第七條 自我評鑑之結果與資料，作為本系進行系務推動、教學品質改善提升及 

       校內外評鑑之參考資料。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